
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學系醫師科學家組修讀碩士學位獎助辦法 

108年 4月 12日醫學系教學發展暨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
108年 11月 04日醫學系教學發展暨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

112年 3月 28日醫學系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
 

第一條  為鼓勵醫學系醫師科學家組學生攻讀碩士學位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第二條  申請資格 

        符合以下條件之醫師科學家組學生方得申請： 

一、錄取研究所之醫師科學家組學生，修讀碩士學位者。 

二、學生學年(上下學期)成績每科不低於 70分。 

三、曾申請國科會大專生研究計畫者。 

 

第三條 獎學金金額 

就讀碩士班期間，每月一萬元。獎學金於每學年結束後一次性發放，碩士以一

年為限。修業途中如遇休學則停止發放，頒發期限內退學或修業完畢者則不再

頒發。 

*本獎學金每學年度頒發金額得視學校經費狀況調整，無經費時則予以停止辨

理。 

第四條  本獎學金每學年受理申請一次，符合第二條申請資格者應依醫學系規定申請日

期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提出申請。 

受獎者另須遵循獎學金來源之相關規定。 

第五條 本辦法經本系課程委員會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